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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意见

各市、县（区）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

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闽政

〔2021〕2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，强

化宅基地审批全程闭环监督，建立健全审批管理长效机制，

现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日常管理

1.严格条件审查。督促指导乡镇依法履行法律所赋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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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，认真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

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完善以乡

（镇）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召集人的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

建设管理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协调机制办公室职责，细化自

然资源、农业服务、村建岗位任务分工，对照农村宅基地审

批规定要求，加强对申请人资格条件、拟用地地类性质、空

间规划和建筑风貌等内容的调查核实，依法做好宅基地审批。

2.落实“四到场”制度。督促指导乡镇加强对农村宅基

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申请、审批、建设、验收的全程监管，协

调机制办公室要组织工作力量，确保宅基地申请审查、批准

后丈量、施工关键环节、住宅竣工验收等重点环节每一次都

要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同时到场核查核实，并做好巡查记录。

同时，要督促宅基地建房业主在醒目位置悬挂施工公示牌，

公示建房人姓名、审批文件编号、宅基地面积和四至、建房

层数、举报电话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3.规范档案管理。要指导乡镇建立和完善农村宅基地档

案“一宗一档”管理。每宗宅基地审批结束后，协调机制办

公室要负责将村民农村宅基地和建房申请审批表、农村宅基

地使用承诺书、宅基地批准文书、村级公示材料、村级会议

纪要及户口簿、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、“四到场”巡查记录

和相关图件、照片等材料及时整理归档。

4.畅通监督渠道。充分发挥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作用，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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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农村部门要利用 12316 热线和举报投诉信箱，乡镇要利用

现有的便民服务资源，公开举报电话、设立投诉信箱，积极

受理群众举报投诉线索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省、市交办

及群众向本级反映的问题线索及时核实调查，回应群众关切。

二、健全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长效机制

5.完善公示查询制度。完善村民申请宅基地建房“两公

示”制度。村民向村集体申请宅基地建房后，村集体要将申

请人住房条件、人口状况、拟用地块位置等情况在本村村务

公示栏张榜公示，有条件的要利用 LED 屏滚动公示，征求本

村村民意见，公示期 15 个工作日；乡镇收到经村集体同意的

初审材料后，要将申请人的办件名称、申报时间、受理时间、

办理状态等情况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公示，直至审核批

准完成。要建立农村宅基地审批查询制度，乡镇要充分利用

微信公众号发布审批结果，方便群众查询。

6.建立信息报送制度。指导乡镇要建立农村宅基地审批

信息报送制度。协调机制办公室要指定一名信息报送员，负

责宅基地审批信息的统计、汇总、报送工作。乡镇每月末最

后一个工作日将本年度累计审批的宅基地宗数、面积等基本

情况向县级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主管部门报送。县

级农业农村部门次月 3 日前要将相关情况报送市级农业农村

部门，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次月 5 日前要将汇总情况报送省农

业农村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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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建立动态巡查制度。督促指导乡镇以村、组为单元，

建立网格化、片区化、责任化的动态巡查机制，强化挂村领

导、驻村工作队、村两委干部和土地协管员责任，加强日常

巡视巡查，及时发现和制止涉及农村宅基地违法违规行为。

对农村村民未批先建、强占多占、移位建设等新增非法占用

土地建住宅的违法行为，要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坚决依法

依规严肃处理。

8.建立督导调研机制。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督导调

研，以问题为导向，深入基层一线，掌握群众需求，摸清工

作难点堵点、找准问题症结，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。结

合年度工作任务，省级对设区市每年不少于 1 次、市级对所

辖县区每年不少于 2 次工作调研，县级每季度至少组织 1 次

对乡镇的业务指导，推动审批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

三、强化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组织领导

9.加强组织领导。农村宅基地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

益，社会关注度高，各地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农

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重要性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，

夯实工作基础，聚焦工作重点，加强业务指导，下沉基层一

线，指导基层解决审批管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。乡镇要健全

工作机构，充实工作力量，切实履行好法律所赋予的职责。

10.密切部门沟通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加强与自

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建立日常沟通协调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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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了解掌握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、农房地籍房屋调查、宅

基地确权登记颁证等情况，共享工作成果。要联合自然资源、

住建等部门加强调查研究，及时解决规划区内农户异地新建

计划指标、耕地占补平衡指标、农转用办理等重难点问题，

切实保障农村村民用地建房合理需求。

11.强化业务培训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业务培训，

加大培训力度，采取线上与线下、集中与分片相结合的方式，

以业务骨干为主要对象，以农村宅基地政策和审批管理操作

实务为重点，不断提升审批管理队伍履职能力。

12.注重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广泛开展宅基地法律法规宣

传，通过法制宣传栏、宣传画报和网络、电视等媒介，大力

宣传农村宅基地有关政策规定，引导农村村民树立正确的择

地建房观念，自觉遵守宅基地建房有关规定，杜绝非法买卖、

侵占多占、擅自改变宅基地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形成良好

的择地建房风尚。

本意见自签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 5 年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

2022 年 4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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